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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言EL飞言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随函附上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残废军人和社会部提出的关于越南境内残废者所受照顾的报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请将此遵照大会第 32/13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79 的正式文件散发。

铃 A/3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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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越南是一个经受了几十年法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经济发展不足的国家，

但是越南一向认为照顾一般人民生活特别是残废者生活的工作是国家极其重要的一

项任务。 越南政府充分认识到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对残废者同对其他一般人民一

样，尊重其权利;并为残废者享受平等权利而创造了一切条件。 越南残废者的平

等权利表现在国家和各群众组织给予残废者各种保健、教育、职业等方面的照顾，

帮助他们尽可能恢复过去的能力，并使他们能参与劳动生活和社会的一般活动。除

了对残废者给予照顾外，越南还一贯重视在各领域预防残废的措施，例如生产、母

婴保护、交通、文j吴、体育和运动等。

2.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四六年的宪法以及一九五九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凡

是越南公民，包括残废者在内，均享有劳动、医疗和社会保险福利。 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会议颁布了第202 号通令，其中载有照顾

残废者的各项具体规定，例如基层行政单位必须为残废者安排就业、建立适合他们

的生产设备(贷款、免税或减税、指定特定数量的商品交由残废者生产)、设立机

构对残废者的就业和日用工具及设备的制造等问题进行研究、发布有关向残废者提

供或出售义肢和收容精神错乱者的条规、指派残废军人和社会部负责为残废青年开

办教育和职业学校等等。 全体人民都参加了为残废者服务的工作，各群众组织也

会同行政单位一起协助进行工作。

3. 越南一向妥善照顾工人的健康，注意防止发生职业病和劳动意外事件。越

南民主共和国于一九四七年第一次颁布劳工法，规定一切企业单位应实际采取措施

以确保劳动安全和工人从事生产时的卫生。 越南政府会议于一九六四年颁布了另

一项劳工保护法，规定劳动部建立一套检查安全技术和保护劳工的制度;各个企业

单位均设有负责安全技术和保护劳工的组织。 一九七一年，越南成立了一个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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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研究所，负责研究劳动意外事件的起阿以及保护劳工的技术性措施。 反抗美

国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期间，尽管许多工厂、企业和矿场惨遭摧毁，其他的也必须

予以疏散和分散，但是劳工保护工作仍然受到特别注意，并与人民空防活动密切结

合。 越南南方解放以来J 政府总理就劳工保护和工人工作环境的改进发布了一连

串的通告和指令. 劳动都 卫生部以及工会总联合会与各研究所一罔工作，协调

努力，对于在有毒性污染和巨大噪音的环境中工作的工人的职业病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及时采取措施，同工人劳动力减退的现东进行战斗，并防止发生残废。 如果发

生劳动意外事件，工人在治疗期间可以领取百分之一百的工资;其后如能继续工作，

可以得到一笔补助金，如果丧失劳动能力而不得不停止工作s 则可领取养恤金，其

数额等于意外事件发生前所领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必须转业从事新的工作，而

新的工资又低于过去的工资，则可领取数额等于两者是额的补助金等等。

也 由于建立了公共卫生方富的预防指导原则和遍及乡间的卫生服务网日益受

到加强，同时又开展了母婴保护工作量广泛进行了预防接种并且不断地进行卫生教

育，许多造成残废的疾病，例如引起盲目的疾病和小儿麻痹症等均已日益减少。小

儿麻痹症由于众多的儿童口服了沙平民菌苗，越南北方感染率从一九六一年每十万

人三点一人成功地降低到一九七五年的每十万人零点七五人。

5. 自从越南南方解放、全国统一以来 p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已尽了最

大努力.来照顾残废的战争受害者和残夜儿童。 在越南南方， 1日政府留下来的重

建中心已重新开始工作，并得到了加强和扩大 F 为它配备了更多的设施。 修理了

贵仁中心等在战争中受到损害的中心司 每一竿这些中心都收容了上千名需要重建

的战争受害者.在越南北方，政府为战争受害者设立了重建疗养隙，包话为脊髓受

伤而瘫痪的病人和大脑受伤的病人设立的冲别疗养院" 那些长期捕神病患者则在

许多省立精神病院或属于残废军人和社会部的精神病院中进行复元@ 为了及时向

残废者供应义肢，越南政府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协助下，于河内设立了巴维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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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技术中心，生产半制部件，供应各重建中心。 全国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一个重

建和整形外科中心网; 每一个中心按各地的人口、地理和经济状况，负责照顾一

个居民人数在三百万人至一千一百万人之间的特定区域。 如果残废者的经济力无

法陶买义肢，那末他可以免费得到这些义肢，如果他需要接受训练，他可以得到补

助食物。 聋哑、智力迟钝、患有精神病、瘫痪、和小儿麻痹症的严重残废儿童则

可进入政府设立的全面重建中心受治。 聋哑儿童接受一般性教育、听力恢复治凉

发声训练和职业训练等课程。 许多这些聋哑流是按省市或县镇开办的，例如海防

和河内聋哑院。 越南南方前莱绍聋哑学校(现已附属于残废军人和社会事务部，

改称颇安聋哑学校)已经扩大，并拥有更多的教导人员。

6. 残废者的职业重建是向残废者提供服务的基本内容，也是这方面的基本

要求。 对于残废儿童和成人职业重建和安排就业的工作是由所有各级行政当局来

负责的。 许多地区已组织了聋盲者或瘫痪者生产队; 各农业合作社十分注意如

何适当地利用残废者能力的问题。 因此残废者可以过着自力更生的生活。 对于

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他们则在家中，如果没有家人支持的话，则在残废院中受

到国家和群众组织的照顾。

7. 越南政府把殊废者重建的工作交由残废军人和社会事务部负责，该部在

执行其重建计划上同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发生密切的联系。

8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贫穷，长期战争之后又遭到北京扩张主义者物

侵略并遭受自然灾害和水灾的破坏，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它尽了一切可能的

努力来照顾残废者，为他们创造了良好条件，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享

受到与全体人民相同的平等待遇. 但是上述种种困难限制了我们的工作能力。

防止生产、运输领域内的残废和予防先天性疾病等方面仍未达到予计的全部目标;

因此现在仍然发生劳动和运输事故和疾病，如果具备充足的技术设备和有经验的专

门技术人员，这些事故应该不会发生的。 越南正在从小规模生产转变为犬规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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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的居民仍然对于自由主义、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做法持有

错误的看法，这就是他们未能充分遵守各种劳动和交通安全规则和准则的主要原因。

因此制订有关残废者的立法应更加予以注意。

9 . 努力建立并保证人民成为主人翁和享受平等权利的过程是不能与全国平

等和自由分开来的。 只斗~当国家取得完全独立，不合理的事情才不复存在，只有

当人不再剥削人的时候，残废者才能享受到平等α 因此争取残废者权利的斗争必

须与民族解放的斗争、建立新政权、新秩序、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建立社会主义

的斗争结合起来。 但是这些成就只是建立残废者政治平等的第一步而已; 为了

真正使残废者过着愉快而富足的生活，使他们过着"安定的物质生活、幸福的精神

生活"和健康而愉快的生活，国家必须处于和平状况，必须成功地建设富裕繁荣的

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越南不久以前曾坚决地对一切想要干拢越南人民和平、友好

和互相合作生活的好战行动，一切扩张主义者的花招进行战斗。

10. 自从南方解放以来，各个组织和各国政府向越南残废者提供了援助.

但是考虑到协助残废者重建其劳动生活、恢复他们在社会上日常活动和予防残废的

需要，越南政府认为越南还需要更多的援助。

11. 米洛斯·比杰利奇先生访问越南后向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

心提出的报告中说明了越南残废者的情况。 报告中的数字只反映了残废的战争受

害者和先天残废者的情况，而由于职业疾病而失去劳动力的数据都没有包括在内。

为了协助越南具有更能促使残废者享受平等待遇的条件，越南政府建议各方在下列

各方面向越南提供更多的协助: 卫生服务、劳工保护、制造义肢的材料、运输工

4 具、职业训练和帮助残废者接受谋生职业课程的材料、传播有关残废者重建方面的

经验和材料、予防劳动意外、职业疾病、和进行劳工保护研究的建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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